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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院办〔2018〕15 号 

 

 

各单位、各部门： 

为推进学校“十三五”规划实施，经研究决定，对我校“十

三五”教育事业发展规划及其子规划实施情况进行中期检查，

现将相关工作通知如下。 

一、检查目的 

《济宁学院“十三五”教育事业发展规划》是“十三五”

时期我校改革发展的指导性文件，全面掌握规划执行情况，对

顺利完成“十三五”期间内涵建设任务，扎实推进学校高质量

发展意义重大。本次中期检查旨在全面评估我校“十三五”规

划实施以来各项事业发展的总体情况，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做法，

进一步明确学校发展重点和布局，如期顺利完成学校“十三五”

发展目标任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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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检查范围 

1.《济宁学院“十三五”教育事业发展规划》执行情况； 

2.《济宁学院“十三五”师资队伍建设规划》《济宁学院“十

三五”学科平台和科研工作发展规划》《济宁学院“十三五”专

业建设规划》《济宁学院“十三五”文化建设发展规划》《济宁

学院“十三五”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发展规划》5 个子规划主

要目标、任务完成情况； 

3.各系（院、部）发展规划完成情况。 

三、具体内容 

中期检查按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9 月时间节点，检查的

具体内容有： 

1.各规划实施进展总体评估； 

2.各规划主要指标、重点任务、重大项目的完成情况； 

3.为完成规划目标任务采取的主要措施及成效； 

4.各规划实施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主要困难、问题、原因，

解决意见和建议； 

5.对规划内容调整的意见和建议。 

四、检查安排 

1.自查阶段（12 月 1 日－10 日）：各部门、单位根据工作

职责，对照规划内容，认真开展自查，填写统计表（附件 1、2）。 

2.调研评估(12月11日－20日):发展规划处牵头组织专家

组到相关部门进行调研评估，对各部门“十三五”规划主要建

设指标完成情况进行考察、汇总，对“十三五”规划执行过程

中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梳理，对有关意见建议进行分类，形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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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十三五”规划执行情况中期检查报告，上报学校。  

5 个子规划的中期检查、各系（院、部）“十三五”规划的

中期检查，参照此安排和办法进行。各子规划制定牵头单位和

各系（院、部）中期检查形成的文字材料，于 2018 年年底前送

发展规划处备案。 

五、组织领导 

为加强对验收工作的领导，学校成立领导小组。成员如下： 

组   长：吕灵昌 

副组长：刘德胜 

成   员：马新蕾  邓新民  冯晶  朱桂林  李传银  

             赵洁   

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发展规划处，办公室主

任由朱桂林担任。 

六、工作要求 

1.高度重视，周密组织。学校“十三五”规划中期检查，

是一项承前启后的全局性工作。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，高度

重视，投入必要的精力，本着“早安排、细部署、抓落实、见

成效、促发展”的原则，组织好中期检查工作，确保工作落到

实处。 

2.团结协作，勇于担当。学校“十三五”规划中期检查工

作点多面广，时间紧、任务重，各部门、单位要发扬团队协作

的精神，勇于担当，服从工作安排，按时完成任务。 

3.实事求是，严肃认真。各部门、单位要本着严肃认真、

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做好中期检查工作。要明确中期检查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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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目的、要求，具体工作不走过场，做到总结成绩有依据、有

事实、有成效，分析问题中要害、有见地，改进工作的措施针

对性强、可操作性强。对待中期检查中的难题要充分讨论、认

真解决，不绕着走。中期检查要真实反映成绩，数据力求准确，

文字材料尽量简明扼要，意见、建议客观、准确。 

 

附件 1.济宁学院“十三五”规划工程项目中期完成情况 

       统计表 

2.济宁学院“十三五”发展规划主要办学指标中期 

  完成情况统计表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济宁学院院长办公室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11 月 2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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